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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江佳燁
電話：05-2254321#363
傳真：05-2251305
電子信箱：nanako40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409069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ED11214_114B101819_1_25165526068.pdf、

114ED11214_114B101819_2_25165526068.png (114ED11214_1_27090400664.
pdf、114ED11214_2_27090400664.png)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消防署114年宣導防範居家一氧化碳中毒青少

年四格漫畫競賽活動資料1份(如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消防局114年3月25日嘉市消預字第114320217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期間：即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。

三、寄件方式及地址：掛號郵寄至本市消防局收件，並於信封

處註明「114 年宣導防範居家一氧化碳中毒青少年四格漫

畫競賽」字樣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學、嘉義市各高中職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市長　黃敏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